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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时代发展的重要精神产物，

还是我国劳动人民智力成果的结晶，更是增强民族团结，

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就现在的实际情况而言，

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还尚存不足，让我国传

统文化受到一定影响，很多非物质文化后继无人，有些

甚至已经消亡，这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有着严重影响。另外，近年频频出现利用知识产权工具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掠夺的现象，这也从侧面反

映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势在必行。

1、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价值观引领和营造人文底蕴方面

有着重要作用，而当今时代因为以经济物质建设为中心

主导的观念渗透，有大量商业主体意图将非物质文化遗

产当成牟利的工具，这样就会丧失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生

俱来的纯洁性。因而必须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衡量国家软

实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能彰显国家的发展价值，但

是随着科学化的发展，世界各国都将维护软实力的科学

手段作为竞争的核心，对各国多元融合的核心竞争力展

开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权保护仅仅是我国软实力

的科学维护过程的缩影，很好地彰显了我国在科学制度

体系建设与品牌管理方面的优势，使我国的公开形象变

得更加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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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

2.1 权利主体不清晰

尽管我国越来越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

保护，但是就如何保护却并没有相对规范性的纲领文件

形成。即便是有关部门对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权法

律保护投入了思考，但是却并没有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真实情况，在保护制度上进行调整和完善，更多的是

按照基本的制度流程形式化地进行制度内容设计，欠缺

一定的公信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权主体存在模糊不

清的界定情况，这是制度内容设计最为不妥的地方。由

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有一定的历史地缘因素，因而要

准确判定其权属关系，就必须设立严格的判断标准，通

过对不同主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是否达到标准进行分

析，从而准确地得出结论。但是在有关的法律中，仅仅

是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权归创造者，这与实体物

质的著作权保护法内容并无太大区别。但是需要注意的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实体物质，难以找到具体的

创造者，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了无数人的雕琢，更加难

以确定首次创作者的身份。因而，从这一标准来判断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显然不合时宜 [1]。

2.2 受非遗客体与知识产权不同的影响，

在很多情况下，著作权法多用来取得作品原创性的

成果，专利法多用来取得新颖、实用和具有创造性的成

果，商标法是用来取得商标的科学性和信息性的有效条

件，这些法律往往都不能满足非遗的要求。非遗作为一

种遗产，已经是公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作为私

人权利加以保护，否则将不利于大众的理解和继承。然

而，世界上许多优秀的非物质文化形式，作为遗产，它

们的安全性难以得到保障，而知识产权保护对其保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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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明显呈反比，微弱的保护难

以支撑非遗的壮大和扩展。

2.3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当利用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不当利用的现象很多，滥用、

不尊重非物质文化传承主体精神利益及物质利益的情况

更是时常发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进行商业使用后，未给予文化相关群体或个人相

应的经济回报：二是很多组织或个人收集了非物质文化

遗产，并且以此为原型进行再创作时未注明该文化遗产

的来源，譬如，将一些民间歌舞制作成光盘进行售卖，

但在光盘中并未注明相关表演者；三是某些组织或个人

为了更大的经济利益会歪曲或随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利用自己的理解方式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过度包装，

让其原意走形变味，完全不尊重文化遗产拥有者的民族

感情；四是国外会抢先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

由于我国最初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未对全面、系

统的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他国

家便会进行抢注，譬如，我国的“端午节”被韩国进行

了注册，虽说后来被国人以三万美元买回来，但自己的

传统节日还要掏钱买回注册权的行为，足以说明我国知

识产权的不完善。

3、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途径

3.1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广

生活节奏不断加快，非遗却依然保持慢节奏，所以

寻找非遗继承人、宣扬非遗文化刻不容缓，笔者认为，

非遗的发扬主要依靠新生代力量——青少年。那么如何

让青少年接触并认识到非遗呢？这就需要立法和强制性

规定了。首先，在义务教育期间，规定中小学生至少学

习一门非遗相关课程，或参加一次非遗展览活动。以强

制规定进行宣传，既能体现政府主导全民学习的思想态

度，又能激发青少年的兴趣爱好。此外，应建立传承教

学基地，培养专业的非遗传承人才，为传承者提供充分

的学习土壤，真正落实“为进行传统艺术及民俗之传习、

研究及发展 [2]。

3.2 采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模式

从立法实践来看，分为三种法律保护模式：一种是

运用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

家；一种是建立特殊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如巴西、泰

国等；还有一种是建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保护，

如日本、韩国。我们应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

保护模式：一是建立健全注册登记制度；二是通过认定

传承者并通过资金帮助传承人提高从艺、生活条件，提

高传承人的社会地位；最重要的是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播和推广，促进公众的参与。

3.3 明确权利主体

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权利主体在创造完成一

项作品后即享有著作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岁月长河

中经过众人的合力而雕琢出来的美玉，其创造者存在广

泛性和群体性。如果依赖著作权法的现行规定，我们难

以清晰准确地找到权利主体。因此在权利主体的判断过

程中，哪些主体来代表发源地民众行使该权利是急需解

决的问题。[3]。

3.4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损害赔偿机制

要保护无形的文化遗产，最重要也最基本的就是尊

重。这里所说的尊重不仅要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不能

污名化、歪曲化，还要尊重非遗的来源，比如翻唱京剧

曲目时要附着原唱名字等，但以上意见，只是空泛的规

定，没有建立非遗的损害赔偿机制及价值评估制度，当

侵权行为发生时，这部分的立法空白，使得维权行为难

上加难，有关的后续权利保护更无法实现。针对此类问

题，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五条等我国现行的有

关侵权损害赔偿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另外，可制定损

害赔偿和司法救济程序补偿的特定、明晰的标准，通过

组建专业团队，为无形文化遗产建立有形价值评估系统，

以便提供许可实施、誓约资金等作为法律依据 [4]。

3.5 完善商业秘密保护机制

在反对不正当竞争保护制度中，商业秘密保护是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契合的方式，所以应当对商业秘密

保护机制进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内容广泛，既

包括相关工具、手工艺品及实物等，又包含了传统的中

医医药配方、手工制作技艺及表演艺术等等。这些都属

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可以作为商业秘密来进行保

护。具体来说，商业秘密保护机制就是在开发、保护和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那些具有商用价值的非

物质文化商品或服务，其涉及到传统手工艺技术、秘密

配方等部分可以作为商业秘密的形式进行保护，这样的

方式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保护作用。另外，一些在

家族内部传授且不外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具有一

定保密性，这种保密行为也完全符合商业秘密保护要

求，同样能够适用商业秘密的形式进行保护。利用商业

秘密保护机制对非物质文化进行保护，既能够避免保护

期限的限制，又可以免除申请和维持费用的困扰，对于

他人非法盗用或不当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了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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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作用。

4、结束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

迫在眉睫。作为长期以来历史实践所形成的精神文化符

号，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

具有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对其进行保护有着非常重要

的意义，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保护与传承时所面临的形式十分严峻，所以加强非物质

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保护，不仅有利于深度挖掘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利用价值，而且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

发展上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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